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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今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機制的發言全

文︰ 

 

主席： 

 

  就設立整體撥款機制的原意，我首先會談大原則，然後再回應朱凱廸

議員提出的問題。 

 

  政府一直致力推展工務工程，以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整體撥款

機制由來已久，讓政府每年可以推展數以千計的小規模工程項目及工程前

期工序，迅速回應社會不斷演變的需求。 

 

  根據立法會通過成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決議，財政司司長負責管理

基金運作。整體撥款機制建基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政府在基金下成立指

定的分目，並取得立法機關的適當授權，從而使政府可以有效率地推展每

年數以千計重要但規模較小的項目。 

 

  整體撥款機制的運作，涉及繁重而複雜的政府行政工作及公帑運用考

量，包括評估項目優次、管理項目進度、管理合約帳目等等，所以從最初

構思這個機制，到歷年來開立新的分目和作出其他修訂，都是由政府提

出，再交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以確保機制切實可行，不會對基本工程儲

備基金的運作構成負面影響，同時又充分尊重及體現立法機關審議和通過

修訂建議的職能。 

 

  另一方面，整體撥款安排也可以利便財務委員會（財委會）集中時間

和資源，審批更重要和工程費用較高的項目，所以是務實而有效的做法。 

 

  政府在管理和支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款項時，一直嚴格按照財委會的

授權行事。目前的授權安排明確清晰、行之有效，讓政府在遵守財委會施

加的所有條件或限制的同時，能有效管理基金，確保款項用得其所，達致

以基金撥款進行基本工程計劃的目的。 

 



  就朱凱廸議員對整體撥款機制的建議，政府已向財委會發出資料文

件。我們樂意就當中的內容進一步解說。 

 

機制檢討涉及的原則問題 

 

  按政府的理解，朱凱廸議員建議檢討和修訂現行的整體撥款機制，藉

此對政府如何使用在機制下獲批准的款項，主動施加條件、限制或例外。

我們認為這種做法偏離公共財政的憲制原則，因此不能接受。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決議》雖然並無指明施加條件、限制或例外的建

議必須由政府提出，但由於《決議》源自《公共財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2

章），而《公共財政條例》亦必須符合《基本法》的憲制性規定，所以《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決議》有關條文的演繹，理應兼顧《基本法》及《公共財

政條例》相關條文的規定。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四條第（四）款，特區政府的職權包括編制並

提出財政預算、決算，而第七十三條第（二）及（三）項則訂明，立法會

的職權，是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以及批准稅收和公共

開支。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8（1）條，核准開支預算不得修改，但在財

政司司長建議下由財委會核准的，則不在此限。 

 

  此外，《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7段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 25 段也清楚訂明，修改核准開支預算的建議必須由財政司司長提出，

而委員不能對財政司司長的建議作出修改，並須就原本提出的建議，進行

討論及表決。 

 

  上述條文及安排清晰而一致地反映香港特區的公共財政憲制原則，就

是由政府提出建議，並由立法機關審批。這也正是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

部提供的 LS12/17-18 號文件所述的原則。 

 

  由於整體撥款機制的運作涉及繁重而複雜的政府行政工作及公帑運

用考量，任何改動，往往牽一髮動全身，有可能嚴重影響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的有效管理，以及基本工程計劃的落實執行，因此有必要遵循上述原

則，由政府提出，再交由財委會審批。事實上，一如前述，整體撥款機制

由最初構思，到歷年的修訂，都是由政府提出，再交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

這種源遠流長的常規和慣例，也完全切合上述原則。假如整體撥款機制的



修訂可以由政府以外的其他人士或機構提出，便很難保證修訂切實可行。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決議》規定財政司司長負責管理基金運作。如果在承

擔這項責任的同時，立法機關卻可不時對已批准的授權做出改變，對負責

管理的管理人員殊不公平，對基金的穩定和有效運作也絕無好處。 

 

  除了原則問題，政府亦認為現行的整體撥款安排明確清晰、行之有

效，所以無意提出任何改動，因此不會考慮朱議員的建議。 

 

  朱議員建議財委會定期確認或修訂向財政司司長轉授權力的內容，換

言之，轉授權力有可能不時更改。 

 

  在不肯定轉授權力會否更改及如何更改的情況下，政府將難以持續有

效地管理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各個整體撥款分目。 

 

  轉授權力如果存在不明朗因素，也會妨礙政府規劃和開展每年數以千

計的項目，進而可能影響建造業的業務規劃，尤其是以承接整體撥款項目

為主的中小型承建商，更是首當其衝。 

 

  如果承建商進行業務規劃有困難，可能會影響其聘用工人的安排，因

而令工人生計受到影響。 

 

  此外，朱議員又建議另立安排，審議所謂「具爭議」的個別項目。我

們認為這項建議有違設立整體撥款的原意。 

 

  整體撥款的安排，旨在讓政府有合理的彈性，可在年內推展數以千計

重要但規模較小的項目，同時也利便財委會集中時間和資源，審批更重要

和工程費用較高的項目。政府在申請撥款時，會盡力向財委會列出來年在

整體撥款分目下計劃進行的項目，但同時可不時因應年內出現的合理需

要，開立清單以外的新工程項目，或不開展原來計劃的項目。 

 

  朱議員的建議，意味政府要在年內不斷向財委會匯報項目清單的變

化，否則財委會便難以討論某些項目是否存在爭議性。實際上，有關建議

類近於要求財委會逐項覆檢政府按獲授權力開立的項目，這不但有違機制

的原意，在目前財委會議程長期「大排長龍」的狀況下，亦並不切實可行，

只會拖慢每年數以千計的小規模工程項目及工程前期工序，連帶影響基本

工程項目的推展，以致政府無法適時應對社會各種需要和需求。 

 

  綜上所述，政府不同意朱議員的建議。 



 

 

完 


